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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川”）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并相应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述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53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307.2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603.00万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798.69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
804.3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1月2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于2026年1月29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B10015号）。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
储，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相关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前，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

世盟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世盟公司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合计

实施主体

世盟（天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铭板塑胶（上海）有限公司、北京
远川物流有限公司、世盟（内蒙古
自治区）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世盟（天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

20,624.79

40,462.86

6,033.48

4,000.00

71,121.13

拟投入募集资金

12,084.98

40,184.04

3,535.29

0

55,804.31

（一）“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原因及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之“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的原实施主体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世盟（天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盟天津”），拟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为人民币12,084.98万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拟
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为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后，“世盟
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实施主体为世盟天津、重庆远川。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

新增前实施主体

世盟天津

新增后实施主体

世盟天津、重庆远川

增加实施主体后，公司拟以借款的形式向重庆远川提供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以推
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最终借款金额以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准。借款期限为提供借款之日起至前
述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重庆远川可视其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协商延期或提前偿还公司
借款。本次借款仅限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
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具体工作。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远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重庆市璧山区锂山路492号(3号厂房)
4、法定代表人：刘东全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3年11月14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供应链管理服务；
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润滑油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无船承运业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铁路运输辅助活
动；从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集装箱租赁服务；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重庆远川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世盟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直接持股100%
的全资子公司。

（三）新增实施主体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要求，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实施主体重庆远

川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公司将与重庆远川、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公司本次以借款形式向重庆远川提供的募集资金
到账后，将存放于重庆远川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专门用于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及子公司
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管理及使用募
集资金，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影响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基于长远战略发展规划，结合当前经营管理实际作出

的审慎决策，亦是公司优化内部管理架构、提升整体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综合管控
能力与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强化公司各业务板块间的协同效应，提升运营决策执行
效率，实现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改变，
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作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有关的事宜。本次新增
重庆远川作为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求和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源配置，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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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5

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张经纬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川”）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全权办理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有关的事宜。本次新增重庆远川
作为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求和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
置，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新增实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保荐机构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为北京瑞捷恒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中车

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3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保证期间为自《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担保相关的全
部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该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基于公司整体运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管理效

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天津远川物流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的
授权代理人办理本次注销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

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及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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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整体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捷恒通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捷恒通”）拟向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信融”）进行融
资，为确保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为瑞捷恒通向中车信融融资事项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203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保证期间为自《融资
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担保相关的全部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担保具体情况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瑞捷恒通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10.34%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万

元）

0

本 次 担 保 金
额（万元）

203

担保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净资产比例（经审计）

0.21%

是否关
联担保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北京瑞捷恒通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月12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2层213
4、法定代表人：杨国忠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6、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国内道路货运代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商务咨询；代理报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瑞捷恒通系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8、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11,097,094.14

1,259,413.70

-

9,837,680.44

2025年度（经审计）

17,259,685.97

2,499,748.04

2,295,436.87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1,328,188.06

1,170,816.85

-

10,157,371.21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3,482,280.76

373,472.62

319,690.77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承租人：北京瑞捷恒通物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出租人：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保证范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所有租金、罚息、违约金、转

让租赁物所有权的名义价款、赔偿金及其它费用，以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车辆收回费用等）以及《融
资租赁合同》特别约定项下承租人对出租人的给付义务。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担保金额：人民币203万元
7、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次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融资租赁合同》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瑞捷恒通的实

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与中车信融签订具体的协议，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条件、期限及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内容
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充分考虑了瑞捷恒通的资金安排和实际业务需求，对其资产质量、经营

情况、信用情况进行了充分评估，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有能力对瑞捷恒通的经
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为全资子公司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本次担保系为支持瑞捷恒通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有助于增强公司综合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经济效益。本次公司对外提供担
保事项不涉及反担保，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瑞捷恒通提供担保。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对外担保仅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99.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3%；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9.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3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20 证券简称：世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基于公司整体运营发展规划，
为进一步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
天津远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远川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办理本次注销相关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同时本次注销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
体情况如下：

一、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远川物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D39GQT9E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重庆道1166号丰驰汽车保税展示中心C

座四层430室（港东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55号）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张经纬
7、成立日期：2023-11-16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装卸搬
运；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天津远川系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6,377.62

-3,622.38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0

-730.33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107.95

-2,892.05

2025年1-12月（经审计）

0

-1,647.22

二、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管理架

构，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天津远川的相关业务已由公司（含子公司）承接，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整体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
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履行相关注销登记手续，结果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最终请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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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3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钱小祥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同时担任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独立董事钱小祥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本次补选独立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
的三分之一，且不存在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以及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晏振永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3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计65,260,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92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8,003,53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2,561,960股，该等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5,441,574股，下同。）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0,208,
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5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6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15,051,89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计6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151,19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03%。

3、除独立董事乔久华未出席外，公司其他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64,921,4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4801%；反对335,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138%；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11,8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7.7606%；反对33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2130%；弃
权 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64%。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钱小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峰、吴永全；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1号楼5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9

633,113,062

46.61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军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202,562

比例（%）

99.8561

反对

票数

774,100

比例（%）

0.1222

弃权

票数

136,400

比例（%）

0.021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196,062

比例（%）

99.8551

反对

票数

776,400

比例（%）

0.1226

弃权

票数

140,600

比例（%）

0.0223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361,492

比例（%）

82.6416

反对

票数

8,960,103

比例（%）

17.0768

弃权

票数

147,700

比例（%）

0.28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1,773,929

比例（%）

99.7884

反对

票数

1,187,933

比例（%）

0.1876

弃权

票数

151,200

比例（%）

0.024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173,062

比例（%）

99.8515

反对

票数

781,000

比例（%）

0.1233

弃权

票数

159,000

比例（%）

0.0252

6、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049,562

比例（%）

99.8320

反对

票数

912,600

比例（%）

0.1441

弃权

票数

150,900

比例（%）

0.0239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172,262

比例（%）

99.8514

反对

票数

789,700

比例（%）

0.1247

弃权

票数

151,100

比例（%）

0.0239

8、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1,869,362

比例（%）

99.8035

反对

票数

972,500

比例（%）

0.1536

弃权

票数

271,200

比例（%）

0.0429

9、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1,873,071

比例（%）

99.8041

反对

票数

962,291

比例（%）

0.1519

弃权

票数

277,700

比例（%）

0.0440

10、议案名称：2025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195,962

比例（%）

99.8551

反对

票数

750,300

比例（%）

0.1185

弃权

票数

166,800

比例（%）

0.02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

同意

票数

43,361,492

51,405,795

51,225,595

51,229,304

比例（%）

82.6416

97.9731

97.6296

97.6367

反对

票数

8,960,103

912,600

972,500

962,291

比例（%）

17.0768

1.7393

1.8534

1.8340

弃权

票数

147,700

150,900

271,200

277,700

比例（%）

0.2816

0.2876

0.5170

0.52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七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三关联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鲁黎、王毅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

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
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6-018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市珠

江东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6

4,581,524,802

63.51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晖球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长韩晓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72,671,762

比例（%）

99.8067

反对

票数

7,868,440

比例（%）

0.1717

弃权

票数

984,600

比例（%）

0.02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72,554,362

比例（%）

99.8042

反对

票数

8,039,140

比例（%）

0.1754

弃权

票数

931,300

比例（%）

0.0204

3、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72,709,062

比例（%）

99.8075

反对

票数

7,908,440

比例（%）

0.1726

弃权

票数

907,300

比例（%）

0.019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42,010

比例（%）

64.7642

反对

票数

50,098,843

比例（%）

34.5017

弃权

票数

1,065,800

比例（%）

0.734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70,891,962

比例（%）

99.7679

反对

票数

9,416,740

比例（%）

0.2055

弃权

票数

1,216,100

比例（%）

0.0266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71,407,962

比例（%）

99.7791

反对

票数

8,779,240

比例（%）

0.1916

弃权

票数

1,337,600

比例（%）

0.02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 于 聘 任 公 司
2026 年 度 财 务
决算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
执 行 情 况 及
2026 年 日 常 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于制定〈国机
重型装备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高级管理人
员 薪 酬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7,931,067

94,042,010.00

506,113,967.00

506,629,967

比例（%）

98.2939

64.7642

97.9423

98.0422

反对

票数

7,908,440

50,098,843.00

9,416,740.00

8,779,240

比例（%）

1.5304

34.5017

1.8223

1.6989

弃权

票数

907,300

1,065,800.00

1,216,100.00

1,337,600

比例（%）

0.1757

0.7341

0.2354

0.25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5、6，均获得通过。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4，涉及的相关股东均已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允薇、谷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399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2026-018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

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滨港二路 31号怡亚通大厦 5楼

503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人，代表股东1名，代表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25,660,6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98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61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06,278,86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6441%。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612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431,939,484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16.6322%。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1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7,825,
16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864%。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向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29,498,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4349%；反对2,

234,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173%；弃权 20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79%。

2、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鼎盛（海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29,414,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4154%；反对2,
314,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359%；弃权 21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8%。

3、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商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加2026年度授信额度，
同时增加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420,298,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7.3050%；反对
11,430,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6463%；弃权2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7%。

4、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中银兴商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29,471,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4286%；反对2,
259,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230%；弃权 20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3%。

5、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联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加2026年度授信额度，同时
增加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420,295,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97.3042%；反对
11,43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6468%；弃权21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9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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